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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河长制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5 日

【重要动态】

林宝金带队开展“四下基层”调研
暨“河长日”巡查闽江活动

12 月 14 日是“河长日”，福建省委常委、福州市委书记、

市河长林宝金带领有关县区河长和市直部门负责人开展“四下基

层”调研暨“河长日”巡查闽江活动，市领导黄建雄、林治良参

加。

林宝金乘船经台江码头顺流而行，沿途察看江河水质、风貌

提升、两岸绿化、山体保护等，逐一听取闽江福州段整治提升、

产业规划布局，在马航洲湿地听取湿地保护成效情况汇报。林宝

金要求持续推进闽江流域河湖长制工作，完善规划、加强执法，

切实保护水资源、防治水污染、改善水环境，守护闽江水晏河清、

长久安澜；就进一步做好湿地监测和保护工作提出建议，要求严

格执行湿地生态保护制度，因地制宜优化树木树种，为鸟类提供

更加优良的栖息环境，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样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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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研期间，林宝金还前往中国船政文化城，察看《最忆船政》

实景演艺项目，要求加强船政文化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，

精心打磨“一台戏”带活“一座城”，努力将船政文化发扬光

大。

《福州市全域治水条例》获通过

2023 年 12 月 27 日，《福州市全域治水条例》获市十六届

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，将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批准

后颁布实施。《条例》涵盖水灾害防治、水生态保护、水资源配

置、水文化建设等内容，全面总结了福州市全要素、全流域、全

过程治理的“七大治水行动”经验，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将全域治

水各项内容加以明确，将为福州治水事业迈向更高水平提供重要

法治支撑。

《条例》明确每年 3 月 14 日为我市河长日，各级河（湖）

长应当组织开展护河巡河、宣传教育等活动。对水质异常的水体，

各级河（湖）长应当增加巡查频次。《条例》还规定，设立“林

则徐治水奖”，对在全域治水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

表彰和奖励。针对我市台风灾害频发的实际情况，《条例》制定

了针对性条款，规定地铁、隧道、地下商场、地下停车场等地下

公共空间的管理单位应当建立供水、排水、电力、通信等各类管

线以及排涝设施巡查维护制度。《条例》设置水文化建设专章，

就保护传承治水文化遗产、加强水文化阵地建设等内容作出规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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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河长办牵头开展 2023 年度
河湖长制考核工作

为贯彻落实 2023 年度河湖长制考核部署有关要求，及时掌

握 2023 年全市各地河湖长制工作成效，加强对各片区河湖长制

工作的督查考核，规范履职要求，12 月 5 日-13 日，市河长办组

织，由市水利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建设局、福

州水文分中心牵头组成的五个考核组分别赴各县（市）区开展

2023 年度河湖长制工作考核。

从检查结果看，各县（市）区年度工作完成较好，内业材料

整理较往年有较大提升，河湖长制工作向更高水平、更深层次迈

进。

【简讯】

我市三部作品在中国第五届“守护幸福河湖”短视频征

集评选活动中获奖。福州市河长办选送两部作品参赛，其中《江

心之约》获一等奖第一名，继去年《大兵小将》后，再次荣获一等

奖；《守护母亲河》获得“最佳人气奖”。晋安区河长办选送的《卡

卡巡河记》，荣获“跟着河长去巡河”专题赛三等奖。

中国水利报聚焦：罗源县河长办联防联控，清理整治河

道“四乱”现象。12 月 1 日，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河长办牵

头组织县水利局、县水政监察大队、县国土资源局监察大队

和松山镇政府工作人员，对起步溪福万段一处占用河道的停

车场进行清理整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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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福州水系联排联调机制创新实践”荣获金奖。福州市

城乡建设局、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选送的体制机制

创新案例《一中心管全城，数字化保安全——福州水系联排

联调机制创新实践》在第六届全省机关体制机制创新优秀案

例征集评选活动中荣获十佳案例并摘得金奖。

罗源县白塔乡“党建引领创新积分制 多维发力环境共整

治”工作模式入选全国典型案例。“爱卫新征程 健康中国行”

2023 年度全国卫生运动主场活动在北京举办，由国家发改委、

全国爱卫办联合发布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清理整治典型案例名

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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